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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 140 周年。

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

武为新中国的筹建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领

导华北人民政府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

中央人民政府奠定机构和干部基础；领导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草案）》，为此后行政法规的制定指明

方向；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广泛凝聚党内

外力量。

一、领导华北人民政府作了

建政与行政的探索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建立新中国开始提上日程。3 月 20 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

中指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

1949 年，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间表。随

着战争形势的高歌猛进，中共中央审时

度势，开始部署建立新政权。4月 30 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

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从 8月开始，各方代表开始分批进入解放

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

备召开新政协。

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建立新政

权的相关工作也已开展起来。5月，中共

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

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

会，由董必武担任主席。在新政府成立之

前，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责，

负责对外发布命令与处理一切重要事情，

并筹备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8 月，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

举董必武等 27 名委员组成华北人民政府

委员会。此次大会虽然是临时性、区域性

的，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建政的一

次重要实践和有益探索，在会议组织、程

序、功能等方面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正如董必武在大

会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它是中国民主革

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将成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9月，董必武以临时召集人的名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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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被

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

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

各部、会、院、行、厅、局的负责人选。

26 日，董必武率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

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

式成立。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政

府积极有序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发展

生产，推动文教建设，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不仅有力地完成了支援前线任务，而

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培养了大

批干部和人才，为新中国中央行政体制的

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机构尚

未建立。但一个月之内，中央人民政府直

属的主要部门机构均正式成立。之所以如

此高效，是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

机构的成立大都有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做

基础。聂荣臻回忆道：“刚进城时候的政

府实际上就是 1948 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

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

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

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

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

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

组织了各个部。”华北人民政府部门包括

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

部、农业部、公营企业部、交通部、卫生

部、公安部、司法部、劳动局、华北财

政经济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华北人

民法院、华北人民监察院、中国人民银

行、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华北高等教育

委员会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政治法

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

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下列部门：内务

部、外交部、情报总署、公安部、财政

部、人民银行、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

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

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

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

文化部、教育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出

版总署、卫生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还设

秘书厅办理日常事务等。通过对比华北人

民政府部门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部门不

难发现，尽管后者数量更多，分工更细，

但主要部门都能从华北人民政府找到对应

的部门。

同时，华北人民政府还为中央人民政

府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干部人员储备。例

如，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

委员会主任；第一副主席薄一波担任中央
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就

职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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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

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第二副主席、

民政部部长蓝公武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

检察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财政部

部长戎子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

长；工商部部长姚依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

贸易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谢觉哉担任政

务委员、内务部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

委员；等等。

正是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中央人民

政府才能在开国大典之后迅速充实并投入

运转。可以说，华北人民政府就是中央人

民政府的雏形。10 月 31 日，华北人民政

府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理移交。

自 1948 年 9 月成立，董必武带领华北人

民政府在 13 个多月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支

前和生产两大任务，为新中国的成立、中

央行政体制的建立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作了

法律上的重要准备

在各方代表分批进入解放区期间，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

西柏坡举行。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党

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集中讨论了夺

取全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问题，明确党

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全

国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

的基本政策，对迎接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

国各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董

必武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后深度参与

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是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的。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经过长时间的

协商和准备，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董必武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

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

定》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新

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分

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

代表人数；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

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

府方案；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

和国歌方案等工作。董必武为第四小组组

长，负责政府方案的拟定。

第四小组在董必武的带领下很快便投

入了工作。6 月 18 日，董必武主持召开

1949 年 2 月，华北人民政

府迁至北平办公，图为刚进城

时的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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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推举张志让等

七人成立提纲起草委员会准备讨论提纲。

23 日，提纲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董必

武作了《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的

发言，对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最高政权

机关及其组织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

见。他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

政协产生政府，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

关，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会议经过讨

论，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决定以提纲起草

委员会的名义提交小组全体会议讨论。7

月 8日，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详细讨

论了《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决

议国家名称定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其未产生前由新政协产生的人民政府委

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最高行政机

关可称为国务院（或其他适当名称）。会

议还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

仑、张志让五人组成政府组织法大纲起

草委员会，董必武为召集人，负责大纲

的起草。7月上旬到 8月中旬，董必武

连续主持三次政府组织法大纲起草委员

会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

案。这期间，董必武担任政府组织法大

纲起草人，其他委员以书面方式提供意

见。7月下旬，董必武完成政府组织法

草案初稿，之后，根据第二次大纲起草

委员会会议意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

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

的意见，形成修改稿。不久之后，董必

武又根据第三次大纲起草委员会会议讨

论情况对修改稿进行斟酌，形成修正稿，

此时用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8

月 17 日，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修正通过了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

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8月 27 日，

董必武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上作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的

报告，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推定

由董必武、黄炎培、李立三、马叙伦、张

奚若组成小组，以董必武为召集人，进一

步研究有关问题，修改草案。9月 13 日，

董必武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会议对草案又作文字修改后基本通

过。9 月 16 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改

草案。第二天，董必武在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草案起草经

过的说明及主要内容介绍，会议原则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1949 年 6 月，董必武（前排右三）和朱德（前

排右四）、林伯渠（前排右五）、沈钧儒（前排右二）

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在 16 日举行的新政

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被推选

为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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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提请新政协会议审议。至此，

筹备会第四小组的工作顺利完成。

9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

堂隆重举行。董必武作为 16 位中国共产

党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并受筹备委员会

的委托，在会上作《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

内容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董必武

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

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包括总纲、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

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本组织法的修改权

及解释权等内容，对国家性质、政权组织

形式、机构职权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从提

纲起草到撰写草案初稿，再到一轮轮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凝结了董必武的大量心血。在主持繁

重的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同时，董必武圆

满完成了这项任务。

三、为建设新中国广泛团结党内外力量

筹建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协商的方式

完成的。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董必武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

领导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从事

统战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对统战工作

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因此，在筹建新

中国期间，董必武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并

以身作则，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党外人

士，为建设新中国广泛汇聚力量。

早在 1948 年 8 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

大会期间，董必武就在党员大会上阐述了

团结党外人士的必要性，指出：“今天民

主革命已进入更复杂的情况，必须注意团

结党外人士。”“要真正彻底消灭国民党，

还要费很大力量争取更多的人们。”为了

更好地促使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参加筹备

召开新政协会议和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

府，1949 年 8 月 25 日，董必武对华北人

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作了《关于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

告，不仅阐述了新政协的性质、职权，更

强调了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重要性。董必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图为出席

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南海合影。前排右起：毛

泽东、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刘少

奇。后排右起：齐燕铭、陆定一、周恩来、徐

冰、彭真、陈云、李克农、刘澜涛、安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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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在报告中批评了诸如“革命不如不革

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

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

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等存在于部分

干部中的错误观点，指出“不团结民主人

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

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

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只有争取民主

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

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

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坚定的方针。不争

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

了党的方针”。

同时，董必武注重做好与各界民主人

士的团结工作。1949年 1月 20日，中共中

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为新近由国民党

统治区和海外来到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周

建人、胡愈之、符定一等举行欢迎会，董

必武代表主办方即席致词，热烈欢迎他们

的到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华北人民政

府迁入北平。各地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也

纷纷来北平共商国是。自 2月起到 9月，

董必武几乎每月都要到车站迎接各方人士。

此外，他还代表中共中央或华北人民

政府先后出席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华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

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

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中华文学艺

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等，要求各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了使新政

协更广泛地吸收各方面人员参加，董必武

还参与或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工作者代

表会议筹备会、中华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

筹备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

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新政

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等。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董必武

跟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走了 28 年。在紧

张的筹建工作完成后，董必武迅速投入

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

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

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

发展不懈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责任 

编辑 袁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

1949 年 7 月 2 日，董必武

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上讲话


